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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即享獎賞計劃條款及細則 
 

1. 本計劃 

1.1. 積金即享獎賞計劃（「獎獎賞計劃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獎永明 、獎我們 或獎本公司 ）

提供，並受以下條款及細則（獎本條款 ）約束。 

1.2. 有關本獎賞計劃下提供的會員禮遇詳情，請參閱獎積金即享獎賞計劃會員禮遇條款及細則 。會

員禮遇可能受該文件所載之額外條款約束，永明有權於不作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修改該等條款。 

2. 會員資格 

2.1. 本獎賞計劃僅適用於由永明挑選的特選客戶（獎特選客戶 ）。特選客戶指收到永明邀請之永明強

積金客戶。 

2.2. 特選客戶之挑選由永明全權酌情決定，我們保留全權決定個別永明強積金客戶是否被挑選參與

本獎賞計劃之權利。有關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2.3. 要成為積金即享獎賞計劃會員（獎獎賞計劃會員 或獎您 ），特選客戶必須按照邀請資料上的指

示，在邀請資料所載的登記截止日期前登記。 

2.4. 特選客戶將在本獎賞計劃的邀請資料中獲通知其會籍級別（獎會籍級別 ）。 

2.5. 本獎賞計劃之會籍僅在獎賞計劃會員符合以下條件時方屬有效： 

i. 持有有效的 Sun Life MPF流動應用程式及相關帳戶；及 

ii. 於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獎強積金計劃 ）之指定帳戶類別（定義見下文第 3.3節）持有至少

一個仍然生效的強積金帳戶，且其累算權益大於零。有關指定帳戶類型之詳情載於獎賞計劃

會員收到的計劃邀請資料及 Sun Life MPF流動應用程式內。 

3. 會籍級別 

3.1. 會籍共設七個級別：基本級、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五級及第六級。 

3.2. 每位獎賞計劃會員將根據下述會籍級別要求，被編配至相應的會籍級別。 

會籍級別要求： 

會籍級別 級別名稱 強積金資產總額 

基本級 基本級 HK$200,000 或以下 

第一級 寶銅級 HK$200,000以上至HK$300,000 

第二級 白銀級 HK$300,000以上至 HK$500,000 

第三級 黃金級 HK$500,000以上至 HK$1,000,000 

第四級 鉑金級 HK$1,000,000以上至HK$2,000,000 

第五級 鑽石級 HK$2,000,000以上至HK$5,000,000 

第六級 尊尚鑽石級 HK$5,000,000以上 

3.3. 獎強積金資產總額 指，於評估日（獎評估日 ）當天，獎賞計劃會員於強積金計劃指定帳戶類

別之帳戶（統稱獎強積金帳戶 ）下持有的資產總額。有關指定帳戶類型之詳情載於獎賞計劃會

員收到的計劃邀請資料及 Sun Life MPF流動應用程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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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獎賞計劃的首個評估日為 2025年 11月 30日，或永明另行通知的其他日期。 

3.5. 獎賞計劃會員在同一時間只會有一個會籍級別。 

3.6. 永明保留將獎賞計劃會員升級至更高的會籍級別的最終權利。 

3.7. 永明有權更改會籍級別要求，而毋須另行通知。 

4. 會籍週期 

4.1. 每個會籍週期由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4.2. 獎賞計劃會員一旦就某個會籍週期成功登記，其於本獎賞計劃下之會籍將於整個會籍週期內有

效，但須持續符合第 2.5節所述的有效性條件。 

5. 會籍級別調整  

5.1. 每個會籍週期有兩個調整週期。所有獎賞計劃會員的會籍級別將按下表所列的日期進行評估及

調整： 

調整週期 評估日 調整日 

1 3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5月首個工作日 

2 7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9月首個工作日 

5.2. 為免生疑，任何影響強積金資產總額的變動，將被納入計算強積金資產總額，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 

i. 任何新資產轉移至獎賞計劃會員在強積金計劃下的任何強積金帳戶； 

ii. 向獎賞計劃會員在強積金計劃下的任何強積金帳戶作出的任何新供款； 

iii. 從獎賞計劃會員在強積金計劃下的任何強積金帳戶轉出及/或提取的資產總額；及 

iv. 投資收益或虧損。 

5.3. 若獎賞計劃會員符合某個較高會籍級別的要求，將被升級至相應的會籍級別，並允許於同一次

調整中多級升級。新會籍級別將於調整日生效。 

5.4. 若獎賞計劃會員符合或未能符合現有會籍級別要求，將維持其現有會籍級別。獎賞計劃會員在

同一會籍週期內不會被降級。 

5.5. 若獎賞計劃會員在會籍級別調整後被升級，將於調整日後一週內透過電郵或短信獲通知。 

6. 會籍續會 

6.1. 會籍續會僅適用於永明挑選的特選獎賞計劃會員（獎特選會員 ）。特選會員指收到由永明發出續

會邀請的獎賞計劃會員。 

6.2. 特選會員之挑選由永明全權酌情決定，我們保留全權決定個別獎賞計劃會員是否被挑選進行會

籍續會的權利。此類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6.3. 特選會員必須按照續會邀請上的指示，在邀請資料所載的續會截止日期前辦理續會，以續期下

一個會籍週期的會籍。 

6.4. 特選會員於下一個會籍週期之新會籍級別，將根據會籍級別要求釐定，而會籍續會的評估日為

現會籍週期的 11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SLMRPTCC01  3 

7. 會籍終止及獎賞計劃的終止或變更 

7.1. 若永明在任何時間發現您有以下任何情況，我們將終止您的會籍、將您排除在本獎賞計劃之

外，及/或撤銷所有已發放或提供的會員禮遇。 

i. 濫用本獎賞計劃的任何福利、獎賞、優惠、禮券、禮品、體驗及/或服務； 

ii. 篡改本獎賞計劃及其任何的福利、獎賞、優惠、禮券、禮品、體驗及/或服務； 

iii. 涉及濫用、欺騙或欺詐本獎賞計劃及其任何的福利、獎賞、優惠、禮券、禮品、體驗及/或服

務的行為； 

iv. 未能遵守本條款的任何一項； 

v. 向我們作出任何失實陳述或虛假聲明；或 

vi. 違反適用法律或法規。 

7.2. 永明保留權利無限期暫停或移除本獎賞計劃，或更改、取消或終止本獎賞計劃、福利、獎賞、

優惠、禮券、禮品、體驗及/或服務；或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修訂本條款。此包括因超出我

們控制範圍的不可抗力事件（如法規變更、系統故障、自然災害、疫情或其他妨礙本獎賞計劃

運作之不可預見情況）。任何變更將刊登於我們的網站，並在可行情況下通知獎賞計劃會員。請

查閱我們的網站以獲取最新詳情，以及本獎賞計劃及會員禮遇的適用條款及細則。 

8. 一般條款 

8.1. 如對本獎賞計劃或本條款有任何爭議，我們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永明毋須承擔任何責

任。 

8.2. 會籍不可出售、交換、轉讓、退款或轉換為現金、折扣或其他服務。 

8.3. 本條款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香港法律詮釋。如本條款中的任何條文被認定為無效或不可執行，

其餘條款應繼續保持完全效力。 

8.4. 如獎賞計劃的推廣材料及本條款的英文版與中文版之間有任何差異或不一致，以英文版為準。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刊發  

最後更新日期：2025年 12月 15日 


